


 
 

 

穗教高教〔2008〕8号

 

关于开展广州市高等学校第二批精品

课程评选工作的通知
 

市属各高校：

根据教育部《关于启动高等学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精品课程建设工作的通知》（教高〔2003〕1号）和《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2008年度项目申报指南》（教高司函〔2008〕82号，以下简称《申报指南》）等文件精神，大力实施广州市教育局、广州市财政局《关于实施广州市属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意见》（穗教高教〔2008〕5号）和《关于加强我市高等职业教育内涵建设工作的若干意见》（穗教高教〔2008〕6号），经研究，我局启动广州市高等学校第二批精品课程申报评选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要求

（一）申报条件。

1.申报课程必须是普通高等学校本科、高职高专或网络教育的基础课、专业基础课或专业课课程。

 

2.申报本科课程要求在高等学校连续开设了3年以上。课程负责人为本校专职教师，具有教授职称。课程内容应充分体现“精品课程评审指标”的要求。课程网站至少提供有该课程的教学大纲、授课教案、习题、实践（实验、实训、实习）指导、参考文献目录等材料，以及至少三位主讲教师（包括课程负责人在内）每人不少于45分钟的现场教学录像（鼓励将课件或全程授课录像上网参评），且必须按照“国家精品课程教学录像上网技术标准”制作。

3．申报高职高专类精品课程应符合高技能人才培养要求，体现职业能力培养和职业素养养成（详见评审指标）；应由学校、行业、企业共同参与建设，课程负责人以高职院校专任教师为主，负责课程建设的规划、组织与实施；课程网站应至少提供有该门课程的课件、案例、习题、实训实习项目、学习指南等教学相关资料；申报课程的网上教学资源包含课程整体设计介绍录像（不超过40分钟）和课程教学录像（不超过15分钟），其中，课程整体设计介绍录像以说课为主，包括教学设计以及相应的教学设施、环境和实训实习场景等介绍，并附相应文字说明。

4．课程申报负责人要承诺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引用的课程资源要注明来源。

5．今后，我局将对评上的市级精品课程网络开通运行情况、上网内容更新及全程授课录像上网情况等进行年度检查。

（二）限额推荐。本次评选实行限额申报，限额的主要依据为各校获第一批市级精品课程的数额，具体限额见附件1。各校排序推荐，超额申报不予受理。

（三)已获国家精品课程、省级精品课程称号的，将评审材料报我局高教处存档，直接认定为市级精品课程，且不占用本校市级高校精品课程的推荐名额，但不给予市级精品课程建设资助经费。

二、评审标准及办法

本科课程建设与评审标准按《国家精品课程评审指标（本科，2008）》（附件2）执行；高职高专课程建设与评审标准按《国家精品课程评审指标（高职高专，2008）》（附件2）执行。评审工作继续贯彻“分类指导”原则，按初审、网评、会议终审组织筛选；网评将按类别分大组进行评审。

三、其它事项

（一）确定联系人。各申报学校请确定一名市级精品课程评审工作负责人，负责精品课程建设工作的行政联系、组织申报及材料报送等工作，于9月28日前将联系人信息表（请见附件3）发送至指定信箱，并报送纸质件至我局高教处备存。

（二）申报评选工作日程安排。申报推荐项目截止日期为10月15日。各校以办文形式按限额排序推荐，填报附件要求的材料（附件4，各一式2份，附件5、6各一份，以上材料电子文档1份)报我局高教处，逾期申报或申报材料不齐全、不符合要求的不予受理。申报项目的电子文档及其它规定上网的材料，同时在学校指定或托管的网站(服务器)上开通运行，逾期或经提醒后仍无法开通的项目将视为放弃参与评审处理。

（三）本次评选组织工作由我局高教处负责，委托广州市教育评估与教师继续教育指导中心实施评选的具体工作。（四）咨询和联系方式。我局高教处联系人：梁立丹，电话：83187737，E-mail: liangld@gzedu.gov.cn 。

本文附件及表格不印发，请通过广州市教育局网（www.gzedu.gov.cn ）下载。

 

附件：

1．广州市高等学校第二批精品课程申报名额分配表

2．国家精品课程评审指标（本科，2008）、国家精品，课程评审指标（高职高专，2008）

3.精品课程联系人信息表

4.广州市高校精品课程申报表（本科）、广州市高校，精品课程申报表（高职高专）

5.广州市高校第二批精品课程推荐汇总表

6.高等学校校级精品课程汇总表

                                二〇〇八年九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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